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供稿

2019 年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
入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专项行动，着力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是连续两年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保护
专项行动，2019 年全区共查处商标侵权案件
273 件、案值 354.81 万元、罚没金额 213.47
万元，其中移送司法机关 7 件、案值 209.60
万元；共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28 件，办理专利
侵权纠纷案件 48 件，其中专利侵权电商案
件 29 件，有效保护了消费者和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二是开展专利代理行业“蓝天”专
项整治行动，面向社会发布整治公告，实地
检查专利代理机构 7 家，全区共查处无资质
专利代理行为 25 件，专利代理行业秩序明
显 好 转 。 三 是 加 强 民 营 企 业 知 识 产 权 保
护，印发实施意见并狠抓落实，在推进民营
企业知识产权创新保护运用、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增强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
得良好成效，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四是印发了《内蒙古“互
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充分
运用“互联网+”相关技术手段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效率和水平，加强电商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营造更好的创新、投资和营商
环境。五是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
通知》，就深入开展地理标志保护指导、强
化 重 点 市 场 和 展 会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联 动 监
管、推进“互联网+地理标志保护”等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为有效打击地理标志侵权违

法行为提供政策保障。指导各地对我区地
理标志数量、结构、分布状况等数据进行了
填报与核查，圆满完成了我区地理标志保
护资源普查工作。

知 识 产 权 维 权 援 助 方 面 ，充 分 发 挥
12330、12315 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热线功
能，2019 年累计接收咨询和投诉 2300 余次，
接受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 126 件。开发建
设的“自治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平台”
也将于近期上线运行，为群众提供知识产权
投诉举报的渠道。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公 共 服 务 方 面 ，印 发 了
《关于鼓励支持成立和引进专利代理机构的
通知》，对我区新成立和引进的专利代理机
构予以资金和项目支持，目前已引进 7 家专
利代理机构。现在我区有 8 家专业市场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列为规范化培育市场，有 4 家
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验收。

2020 年，我区将重点做好以下知识产权
工作。一是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专
项行动，以保护驰名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
标、老字号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为重点，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商标专利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二是持续开展专利代理行业“蓝天”专项整
治，严厉打击无资质专利代理、代理非正常
专利、专利代理“挂证”、以不正当手段招揽
业务等违法行为。三是强化电商等知识产
权保护，分别出台加强电商、展会和民营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通知。四是开展创建
全区知识产权保护示范旗县建设，通过以点
带面，全面提升基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水
平。五是加强对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

分析研究，及时解答基层疑难案件、指导基
层执法办案，不断提高基层执法办案的能力
和水平。加强专利案件纠纷审理工作，上半
年建成“内蒙古知识产权局口审庭”。六是
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海关等部门的协作
配合，完善案件线索通报、复杂疑难案件会
商、重大案件联合督办等制度，加大对涉嫌
违法犯罪案件的移送和配合查处力度，有力
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加强与内蒙古自治区通
信管理局的协调沟通，建立加强电商领域知
识产权保护沟通协作机制，严厉打击电商领
域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为市场主体创新发展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七是加
快推进“内蒙古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体系
平台”建设，打造集商标、专利等查询统计、
法律咨询、维权援助、侵权预警为一体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以保护中心为基础指导
建立覆盖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的知识产
权维权援助和纠纷调处快速反应机制，实现
快速移交、快速办理、快速反馈。八是加快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推动形
成一批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范、具有一定行
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市场。九是
加快推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维权托管，以专
利清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专利展示交易、
质押融资、专利维权保护、专利技术转化为
重点，为企业提供更多公共性服务和专业化
服务，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十
是加强专利代理机构培育和专利人才培养，
加大专利代理机构培育引进力度，加强政策
引导和扶持，鼓励专利代理机构拓展服务领
域，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我区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

近年来近年来，，我区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作为推动自治区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区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作为推动自治区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先后出先后出
台了台了《《内蒙古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内蒙古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三五十三五””规划规划》》和和《《内蒙古关于加快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内蒙古关于加快知识产权强区建设
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两个纲领性文件两个纲领性文件，，建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形成
了了 2929 个厅局单位共商知识产权发展大计个厅局单位共商知识产权发展大计，，联合推动知识产权发展的有效机制联合推动知识产权发展的有效机制。。自治区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加大行政执法和保护加大行政执法和保护
力度力度，，有效激发实体经济创新活力有效激发实体经济创新活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市场环境和营为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市场环境和营
商环境商环境，，有力推动了我区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了我区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云夏阳 版式策划：刘文强 制图：刘文强 2020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一6

内蒙古：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激发创新发展活力

市场监管

我区市场监管系统 2019 年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一、玉泉区擒胜服装店、玉泉区擒道服
装店销售侵犯 adidas 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2019 年 3 月 6 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市
场监管局接到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
司授权委托北京中智广睿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投诉，称玉泉区七彩城购物中心玉泉
区擒胜服装店、玉泉区擒道服装店（当事人）
涉嫌销售假冒 adidas 系列商品，当日该局
进行立案调查。

当事人于 2019 年 2 月 5 日从上门推销
的自称是 adidas 厂家促销员处购进 adidas
服装、鞋、书包等共 120 件，当事人不能提供
进货发票、合同等，没有建账可供查证，违法
经营额共计 24930 元。经商标权利人阿迪
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授权委托北京中
智广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鉴定，销售商
品为假冒 adidas 注册商标的商品，侵犯了
商标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侵犯 adidas 注
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法》第六十
条第二款给予从重处罚，该局于 2019 年 8
月 7 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没收尚未售出的侵权 adidas 服装；
罚款 80000 元。

二、昆都仑区明朗电子产品经销店销售
侵犯 vivo 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2018 年 9 月 3 日, 包头市昆都仑区市
场监管局接到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投诉，
称昆区明朗电子产品经销店（当事人）销售
的 vivo 手机配件涉嫌侵犯 vivo 注册商标专
用权，当日该局进行立案调查。

当事人于 2018 年 8 月 18 日从送货人手
中购进 vivo 手机配件，非法经营额 29671
元。2018 年 9 月 7 日，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出据 vivo 注册商标相关证据，证明当事
人所销售 vivo 手机配件构成侵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侵犯 vivo 注册
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法》第六十条
第二款规定，该局于 2019 年 1 月 2 日作出如
下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
销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手机配件 509
件；罚款 50000 元。

三、巴林右旗东泰加油站侵犯“中石化”
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2019 年 7 月 25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委托中国石化内蒙古赤峰石油分公司
向巴林右旗市场监管局投诉，称巴林右旗东
泰加油站（当事人）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与中
国石化集团在 37 类 1948357 号图形商标近
似的标识，容易导致混淆，并给中石化公司
品牌形象及市场经营带来严重损害，该局于
7 月 26 日立案调查。

当事人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擅自使用
近 似 中 国 石 化 集 团 股 份 公 司 注 册 的 第
1948357 号 图 形 服 务 商 标 的 行 为 ，违 反 了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构成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该局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罚款 50000 元。

四、伊金霍洛旗通凯汽车维修有限责任
公司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嘉实多”专用
权案

2019年 7月 9日，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管局
收到嘉实多注册商标被授权人《投诉书》，称伊
金霍洛旗汽车城部分修理厂存在销售侵犯嘉
实多注册商标专用权润滑油的行为。当日，该
局执法人员对伊金霍洛旗通凯汽车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当事人）检查，发现其营业场所货架
上摆放标有嘉实多标识的润滑油 88 桶，涉嫌
销售侵犯嘉实多注册商标专用权。

经查，当事人于 2019 年 3 月从天津供货
人 手 中 购 进 标 有 嘉 实 多 标 识 的 润 滑 油 共
144 桶，并在其营业场所销售，至案发时已
售出 56 桶，获利 4220 元，违法经营额合计
22500 元。经嘉实多（深圳）有限公司进行
产品鉴定，并出具《鉴定书》，鉴定结果属于
侵犯嘉实多注册商标的产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侵犯嘉实多注册
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法》第六十条
第二款规定，该局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作出
如下行政处罚：没收侵犯嘉实多注册商标专
用权润滑油 88 桶；罚款 60000 元。

五、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大民祥和农资部
经营外包装印有“驰名商标”字样种子案

2019 年 4 月 15 日，乌拉特前旗市场监
督和社会事业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
进行农资市场专项检查时，发现乌拉山镇嘉
业市场内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大民祥和农资部

（当事人）正在销售外包装袋标有醒目的“中
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大民 309 玉米种子，涉
嫌违反《商标法》第十四条第 五 款 的 规 定 。
为查清事实，该局于 4 月 16 日立案调查。

经查，2019 年 3 月 5 日，当事人从兴安
盟乌兰浩特市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进
了外包装印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大民
309 玉米种子 26 包零 10 袋，有进货发票，进
货总值 24000 元。产品内装小袋上未标注

“中国驰名商标”字样。至案发时，当事人以
每包 1200 元(每袋 80 元)销售了 19 包零 10 袋
大民 309 玉米种子，尚有 7 包未销售，并提供
有销售凭证。同时，当事人提供的大民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印有“大
民”字样的中国驰名商标证明材料，证明商标
持有者注册商标“大民”为中国驰名商标。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十四
条第五款“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
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
广告宣传、展览有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规定，
构成经营外包装印有“驰名商标”字样商品的
违法行为。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三条，该局于
2019年 5月 9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依法责令
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0元。

六、伊蒙原鲜牛羊肉店销售标有“西旗
羔羊肉卷”标识羊肉卷冒用他人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案

2019 年 10 月 24 日，呼伦贝尔市扎赉诺
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称：
当事人于某经营的伊蒙原鲜牛羊肉店销售
标注有“西旗羔羊肉卷”标识的羊肉卷涉嫌
冒用他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经查，执法人
员 在 当 事 人 租 赁 的 佰 盛 冷 库 内 发 现 存 有
100 箱未销售标注有“西旗羔羊肉卷”标识
的羊肉卷，每箱 40 斤。当事人认为标注有

“西旗羔羊肉卷”标识的羊肉卷比其他羊肉
卷好销售，所以委托呼伦贝尔某公司在生产
肉卷时标注了“西旗羔羊肉卷”的标识。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规定》第五章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依
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和《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该局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剥离、销毁
羊肉卷外包装“西旗羔羊肉卷”标识；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罚款 0.2 万元。

七、通辽市科尔沁区金叶广场金利来男

装店销售侵犯“金利来”注册商标专用权商
品案

2019 年 9 月 16 日，通辽市科尔沁区市
场监管局接到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投诉，
称通辽市科尔沁区金叶广场金利来男装店

（当事人）销售的“金利来”牌男装，涉嫌侵犯
“金利来”注册商标专用权。

9 月 17 日，通辽市科尔沁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对金叶广场金利来男装店进行现
场检查，共查处涉嫌侵犯“金利来”注册商标
专用权商品 531 件（条）。经金利来（中国）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鉴定，当事人销售商
品均侵犯“金利来”注册商标专用权。根据

《商标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该局依法对上述涉案商品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予以扣押。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
的规定，通辽市科尔沁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将
此案件移送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处理。

八、芦某诉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栏（01）”专利侵权纠纷案

请求人芦某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名称为“马栏（01）”的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2011 年 12 月 28 日获得授
权，专利号为 ZL201130167081.1。该专利
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
有效。请求人认为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被请求人）侵犯了其专利权，因侵权发
生地在呼和浩特市，遂向呼和浩特市知识产
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被请求人在 2015 年 11 月 2 日中标“内
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一期
工程马厩区及标准赛道工程。”2016 年 11 月
8 日，被请求人将该工程中的“专用栏杆基础
及栏杆制作、安装”分包与内蒙古嘉瑞商贸
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 22 日内蒙古嘉瑞
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北卓洋交通设施有限公
司签订了“工业产品购销合同”，所涉及的侵
权产品为河北卓洋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所生产
安装。被请求人为侵权产品的使用方，且可
以提供该产品的合法来源，不应当作为该案
的侵权主体。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向请求
人送达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后，请求人递
交了对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利侵
权纠纷撤回处理请求申请书及说明材料。

后经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耐心沟通
协调，最终被请求人与请求人达成和解，被
请求人赔偿请求人 30 万元。

九、“酒店环保拖鞋”实用新型专利侵权
纠纷案

请求人姜某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名称为“酒店环保拖
鞋”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2015 年 5 月 13 日
获得授权，专利号为 ZL201420828487.8，该
专利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
合法有效。请求人认为，被请求人内蒙古向
日葵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销售行为侵犯
了其专利权，遂向包头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专
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包头市知识产权局立案后，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进行了口头审理，经审理查明，涉
案产品“艺森迪”牌拖鞋，包含了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已落入涉案实用新
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请求人内蒙古向日
葵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使用行为侵犯
了专利权人姜某“酒店环保拖鞋”（专利号：
ZL201420828487.8）。

包头市知识产权局作出处理决定：责令
内蒙古向日葵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停止
使用侵权产品“艺森迪”牌拖鞋，驳回姜某其
他处理请求。

十、“礼品盒（我从草原来）”外观设计专
利侵权纠纷案

请求人内蒙古大牧场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提出了名称为“礼品盒（我从草原来）”的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2012 年 3 月 7 日获得授
权，专利号为 ZL201130341079.1。该专利
权在请求人提起侵权纠纷处理请求时合法有
效。请求人认为，被请求人包头市庆祥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生产经营
为目的销售行为侵犯了其专利权，遂向包头
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

包 头 市 知 识 产 权 局 立 案 后 ，经 调 查 发
现，请求人已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向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未将情况告
知我局，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条规
定，内蒙古大牧场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符合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条件，决定
撤销案件。

包头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沃尔玛超市开展
知识产权专项执法检查。 张井 摄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南马路小学利用互联网和新
媒体平台，开展在线知识产权宣讲活动，有效增强了
师生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强健 摄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儿
童玩具商标标识内容。 李健 摄


